
广东省梅州市卫生健康局

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
医师资格考核报名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卫生健康局,市直卫生健康单位,市卫生健康管

理中心:

根据《关于开展广东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

报名工作的通知》(粤 中医办函 〔2023〕 18号 ,以下简称 《省局

通知》)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将 2022年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报考条件和相关要求

(一 )报考人员应具备的申报条件和要求按 《省局通知》第

一条规定执行。

(二 )指导老师、推荐医师、推荐患者条件及要求按照 《省

局通知》第二条规定执行。

二、报名程序及申请材料

(一 )报名截止日期:2023年 4月 10日 。

(二 )报名地点:报考人员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地县级卫生健

康局。

(三 )报名形式:现场报名,具体时间、地点由各县 (市 、

区)卫生健康局自行安排。

(四 )报名材料:申报人员须填报 《广东省中医医术确有专

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表格 (2022年版 )》 进行报名,总体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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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要求按照 《附件 1》 第三条规定执行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(一 )初审。由县级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对报考人员的

申报资料进行初审。具体工作要求如下:

1.各县 (市 、区)自 行安排报名时间和地点统一收集申报材

料,4月 10日 前完成报名收集工作,并根据相关审核要求对申

报人员的报名材料进行初审,于 5月 8日 前将审核合格人员材料

报市级进行复审。

2.现场报名时,要求推荐医师本人与报考人员共同到现场签

字确认推荐,如 因特殊原因不能到场,则 须提供推荐医师录制的

推荐视频 (视频中应明确被推荐者的姓名、申报专业内容、从事

中医医术活动地点等相关信息,并确认被推荐者从事中医医术实

践活动满 5年 )。

3.各县级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中医药方面专家,对报考人员

进行现场专业审核,以保证材料真实有效。

4.建立全市黑名单制度和通报制度,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造

假考生,及帮助其提供不真实资料的医师、行政人员作出相应处

罚。

5.对数量较多的县级地区,市复审时先牡取 30%的 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确认,如发现初审审核不认真、问题较多的,将全部退

回相关县级卫生健康局重审,因 耽误时间无法参加本年度考核的,

由各县级地区负责;情节严重的,将予以通报批评。

(二 )复审。由市卫生健康管理中心负责组织中医药方面专

家进行复审,从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等方面进行 ,



复审内容与县级初审内容相同。

1.复审不合格的,书 面说明原因,退 县级卫生健康局,对

审核不通过原因如有不同看法,市、县可共同协商并完善。

2,市卫生健康管理中心负责将复审情况公函、合格人员名单

以及报名材料、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人员信息

汇总表》加盖公章后报市卫生健康局中医科,并按相关通知要求

报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,报名及审核所要求提交的电子版材料发

送至指定邮箱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(一 )报考人员。须认真对照报考条件,确认本人完全符合

各项规定后,再报名参考。凡不符合申报条件报名参加考核的,

一经查实考核成绩即无效,相关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(二)初审部门

1.申 请人提交材料后,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,应 当场或在 5日 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,

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对因工作不认真、

不负责,导致无法补充材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工作人员,追

究其责任。

2.指定专人负责具体审核工作,并建立相应审核制度标准 ,

其中对推荐医师以及涉及外地的推荐患者、病例进行重点审核 ,

仔细审核各类原件材料,审核后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。

(三 )复审部门。认真审核报考人员报考资料是否符合报考

规定,并严格按照通知要求,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复审及上报工作。

(四 )公示及报送。省、市、县三级均审核通过人员,由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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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主管部门按 《实施细则》规定进行公示,三级审核未通过人员

由县级卫健局书面告知申报人审核不通过的原因。公示无意见的

申报人员,经市加具意见后再次报送至省级部门,再 由省级部门

核对后公示并组织考核。

五、材料报送方式

县级卫生健康中医药主管部门请细化和提供初审报送方式

给当地考生。完成初审后,按规定时间将相关纸质材料和电子材

料统一报送至市卫生健康管理中心,地址:梅州市江南梅江一路

32号 ,联系人:郑绵丰 (2254968),杨镇梅、黄泓 (2265133),

扫描版和可编辑电子材料请发送至电子邮箱mzyys2016m63.c。 m。

附件:1.广东省中医药局关于开展广东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

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工作的通知

2.广东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人员信

息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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